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2), 301-305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43  

文章引用: 陆云.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乡协同立法的探索[J]. 法学, 2023, 11(2): 301-305.  
DOI: 10.12677/ojls.2023.112043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乡协同立法的探索 

陆  云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23年1月13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1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3日 

 
 

 
摘  要 

城市和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中的新问题日益凸显。就法律领域而言，当前我国生态文明背景下城乡协同立法面临着城乡发

展不平衡、缺乏完备的法律依据和立法机制不完善等主要困境。同时，城乡发展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特

征，其协同发展需要加强生态文明领域的合作，这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可以从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完善法理支撑、明确法律依据，构建协同立法机制、凝聚各方

合力等方面来解决城乡协同立法存在的现实问题，促进生态文明背景下城乡立法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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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two indispensable carri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our reform and opening-up, new problem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s far as the legal field is con-
cerned,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legislation in our country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un-
balanced development, lack of sound legal basis and imperfect legislative mechanism. At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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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ity and systematicness,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is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we can adhere to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mooth th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improve the legal support, clear the 
legal basi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urban-rural legislation,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legislation and unite the forces of all partie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legis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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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态，关系人民福祉。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

不同发展阶段，主要包括：思想形成阶段——理性地审视中国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状况，形成了一系列关

于正确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观点和方法；思想成熟阶段——认为生态危机“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给人

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困境，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扬弃“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

倡导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整体价值观；思想完善和发展阶段——以生态文明理念牵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发展循环经济。 
与此同时，伴随着新时代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日趋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的城乡协同

立法主张在应对城市和乡村这两个主体发展差异问题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目的是在打破城乡不平衡、

不充分的基础上以法治理念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而言，

推进城乡协同立法不仅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法律指引和保障，也是增强城乡发展协同性，提升地方立法

质效的有力举措，有利于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2. 当前城乡协同立法面临的主要困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建设工作在近些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果，村民物质生活水平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在城乡协同立法方面还面临着以下困境。 

2.1. 城乡发展不平衡 

“协同立法”顾名思义，必然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立法主体，而长久以来城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发展

水平存在着差异，这导致了在具体的协同立法过程中两者的关注点、采取的措施都会有所差别。城乡发

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我国发展中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制约着农村现代化进

程，也影响着城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1]。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和劳动力不断向城镇

转移，使得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随之而来也涌现出诸多不协调之处，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急剧流失

与部分城市人口密度过大、农村土地大面积荒废与城市建筑用地不断扩大、农村技术资金投入不足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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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力物力财力丰富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正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并采取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是开

展城乡协同立法的客观要求。 

2.2. 缺乏完备的法律依据 

据统计，2016~2021 年间，全国设区的市共制定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 4072 部[2]。通过分析可得上

述地方性法规呈现以下两大特征：一是从法规数量上来看，有关城市的地方性法规数量明显多于有关农

村的地方性法规数量。以城乡属性为标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可以划分为单一型和混合型两种类型，

单一型地方性法规是指该法规仅调整城市事务或农村事务；混合型地方性法规则包括调整城市事务和农

村事务两方面。在现行有效的 4072 部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中，专门调整农村事务的仅有 153 部，即使是

一些具有混合性质的法规，其具体条款也多是以城市事务为中心。可见，专门调整农村事务的地方性法

规数量远远不足，农村立法需求未获满足。二是就法规内容而言，相对于农村事务而言，设区的市地方

性法规调整的城市事务更加广泛，涉及到城市规划、交通、水利、绿化等多个领域。除此之外，不论是

城市还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协同立法工作的开展还缺少上位法的直接支撑，例如《宪法》、《立

法法》等重要法律，由此可能会导致在大规模的开展城乡协同立法工作中地方保护主义的不断强化。 

2.3. 城乡协同立法机制不完善 

立法是权利与义务的重要体现，“什么样的利益能够在立法中反映，得到多大程度的反映是一个复

杂的利益衡量过程”[3]。然而，城乡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差距容易造成立法层面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在

立法准备阶段，基于现实因素考虑，城市地区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由此法治建设往往以城

市为中心展开，许多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中更倾向于城市地区，农村客观上立法资源的有限使得许多涉

农议题未能得到及时回复。“立法资源的选择性分配现象不过是这种集中优势资源、努力促使经济发展

指导思想下的必然产物。”[4]另一方面，在法案成型阶段，农村地区的参与能力明显不足。其背后存在

着农村地区信息不对称、缺乏法治人才等客观原因和农民法律意识不足、积极性不高等主观因素。通过

进一步分析可知，以上现象的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缺少城乡协同立法的常态化机制，包括沟通协调机制、

监督评估机制等，而城乡协同立法机制的不完善直接影响到立法工作的实际效益。 

3. 开展城乡协同立法的必要性 

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开展城乡协同立法工作，既体现了尊重生态环境的特殊属性，又贯彻了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是实现城乡协同立法的必然之举，对于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3.1. 城乡发展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 

对于城乡之间的关系，传统观点主张农村要向城市看齐，提倡“以城带乡”，用城市来改造乡村，

其实质是“非农化”。而当前的新型城乡关系则在明确城乡可以发挥各自异质功能的基础上肯定城市和

乡村各自的功能和价值，主张两者融合发展。后者着眼于“城乡互促”，将双方置于平等地位，以实现

城乡的全方面融合。从生态领域来说，空气、水等资源具有广泛的流动性，其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可以相互运动、反应、作用。同理，土壤、动物等生态资源往往分布于多个区域，城市和乡村都有涉及，

要想对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仅靠单一的力量或者某一地方的力量难以奏效。因此，只有尊重

并把握生态环境系统发展规律，打破行政区划分界限，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才能实现资源的共管共治。 

3.2. 城乡协调发展离不开生态文明领域合作 

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资金的不足和科学技术的落后，城镇化过程中生产排放的废水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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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对农村环境和农作物造成了极大危害，进而造成农村生态系统的综合生产能力降

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基于此，论及城乡协调发展，必然需要推进两者

生态文明领域的合作，在实践中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开展协

同立法工作不仅可以有效调解城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分歧和障碍，还可以为其提供刚性约束和法

律保障，促进区域内生态文明建设合作，有利于实现城乡经济、生态双重效益。 

3.3. 城乡协同立法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5]。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

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开展城乡协同立法工作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逻辑。“十三五”以

来，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文件大幅增加，涉及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防治、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等方面。但以上相关法规基本集中于流域、海域行政权属划分下的分段、分片管理，跨行

政区域的生态文明协同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城乡协同立法是指基于城市和乡村平等原则的前提下，

出于两者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按照各地区现有的立法权限和程序，从实际出发进行立法的行为。虽然

城市和乡村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但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其生态资源是共通的，只有双方坚持合作的理

念，充分考虑各区域内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现状、未来发展需求等，才能确保各主体内在的

公平以及协同立法的实施效果。 

4. 推进生态文明背景下城乡协同立法的主要对策 

面对当前生态文明背景下城乡发展的主要困境，城市和农村协同立法需要在遵循主体平等、互利共

赢、有效沟通原则的基础上，从以下几方面来构建城乡协同立法共同体。 

4.1.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是促使城乡融合发展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根本性转变的内生动

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改变政策来给城乡间要素流动松绑，但未从根本上转变乡村要素单方面向

城市转移的困境，乡村中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仍十分匮乏。新时代，在城乡融合发展时期，通过

改革城乡土地制度、改善城乡金融体系，使得乡村独特生态和人文价值得到开发，为城乡要素的双向流

动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为了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必须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制度[6]，解决农村土地闲置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

乡村所具有的生态涵养、旅游观光等多维功能，以生态价值为基础，发展乡村生态产业，加强城乡居民

交流，实现城乡生态功能深度融合。 

4.2. 完善法理支撑，明确法律依据 

完备的法律依据是实现城乡协同立法的基本要求，应当将明晰的法理贯彻城乡协同立法的全过程。

首先在法理框架方面，应当完善上位法，可以将各地累积的生态文明背景下城乡协同立法的实践经验上

升为法律规范，增补到《立法法》、《地方组织法》等上位法之中[7]，增强指导性法律文件的颁行。其

次，在法的编撰方面，立法主体应当抓紧整理涉农法律规范，推动内容明确、细致的涉农法典的编撰工

作，设区的市可以针对农村确有需要的问题仔细考量，理顺农村各项制度的逻辑，按照“先行先试”原

则，应时而为推动涉农法典的颁布，以此推进乡村法治化治理。最后，在实施后的评估阶段，可以吸收

群众的广泛参与，例如：对于一般的立法项目可按照普通的立法程序各自征求本行政区域内公众的意见；

而对于争议较大的立法项目则可以由相关部门举行立法听证，平衡各方利益。社会参与有助于提升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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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立法的质量和效率，建立“自下而上 + 中立第三方”的评估监督机制，有利于实现评估的民主化和

科学化。 

4.3. 构建协同立法机制，凝聚各方合力 

体制机制是实现城乡协同立法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一是要设置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下城乡协同立

法的常设机构，发挥省级立法机关的指导协调作用，将城乡协同立法作为常态化工作开展；二是要建立

信息共享机制，城乡的协同立法离不开立法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只有打破信息壁垒，才能更高效地整合

配置立法资源，减少城乡间的立法冲突。信息公开共享是现代法治社会信息发展的趋势所在，城乡立法

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并完善现有的地方立法数据库建设，将立法过程中有关立项、起草、征求意见、

审议等情况的所有资料，除依法不予公开之外的，全部纳入地方立法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开，形成完备、

透明的城乡立法信息管理系统[8]。三是要完善立法资源协调配置机制，虽然城乡之间立法资源的差异配

置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从长远来看，立法资源的不均衡最终会阻碍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立法的

过程中可以适当的照顾发展相对落后的一方，不断完善生态文明背景下城乡协同立法的具体内容和程序，

以最大化的实现互利共赢的理想效果。 

5. 结语 

城乡协同立法是地方立法机关积极回应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需求，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区域制度

规范的拓展与延伸。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既要借助乡村的力量实现好城市的发展，又要发挥城市的力量解

决好乡村问题，既向农村传播城市文明，又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形成城乡立法体制机制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一体化格局。因此，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开展城乡协同立法工作契合地方性法规的生命周期规律，能够

有效地推动城乡地区立法制度的常规化，是加快构建美丽中国的必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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